面 试 应 试 人 员 须 知
1、面试人员要在规定时间内，凭笔试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候考室，抽签确定面试答辩顺序。面试开始后仍未报到的，视为自动弃权。

2、面试前在候考室等候,不得随意出入,不得与场外联系,通讯工具交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，否则按违纪处理。

3、面试人员按抽签顺序依次进行面试，面试时间14分钟。其中，在准备室思考准备7分钟，在面试室答辩7分钟。面试准备时，可以将思考的要点记在草稿纸上，带入面试室，但不得在试题纸上作任何标记。

4、面试人员进入面试室后，根据主评委的提示答题。答辩时，只报顺序号，不得报姓名和作自我介绍，否则按违纪处理。答辩结束后，由工作人员引导至休息室，等候公布成绩。离开面试室时，不要将记有思考答题要点的草稿纸带走。

5、在候考室和休息室期间，要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确有特殊情况需暂时离开的，须经批准，并由工作人员陪同。

